附件1
2021年北京市校园足球精英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承办单位
根据招标结果确定
三、时间
2021年5月9日至6月14日的每个周末
4、 比赛地点
领队会通知
五、比赛分组
以区为单位组队报名，每区最多12支球队：
（一）小学组：
甲组：六年级男子组、女子组；
乙组：五年级男子组、女子组。
（二）初中组：
甲组：初二男子组、女子组；
乙组：初一男子组、女子组。
（三）高中组：
甲组：高二男子组、女子组；


乙组：高一男子组、女子组。
六、参赛办法及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具有本区学籍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全日制在校、在读学生，经医务部门检查适合参与足球活动。各区教委须对本区运动员的资格、健康问题负责，并在报名表上盖章确认，赛事组委会将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复核。
2.参赛学生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参赛证”在赛前进行信息核查。比赛期间，证件一律不许外借，组委会一经查实，取消本人参赛资格。
3.符合《2021年北京市校园足球精英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相关要求。
（二）参赛人数及年龄限制
1.参赛人数要求
小学组每队最少16名，最多22名；初中、高中组每队最少22人，最多28名，每队至少由4所以上学校组成。
同一时间的上场队员中，小学组同一学校的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3人，初中组同一学校的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4人。
2.年龄要求
参赛学生的学段与生日以中小学生学籍系统数据为准，在不跨学段的基础上根据系统内生日参加对应组别，如遇就读年级和年龄要求不符时，以系统生日为准。
小学组：	
六年级男子、女子，甲组：2008.9.1—2009.8.31间出生；
五年级男子、女子，乙组（双年龄段）：2009.9.1以后出生；
初中组：
初二男子、女子，甲组（双年龄段）：2005.9.1—2007.8.31间出生；
初一男子、女子，乙组：2007.9.1以后出生；
 高中组：
高二男子、女子，甲组（双年龄段）：2002.9.1—2004.8.31间出生；
高一男子、女子，乙组：2004.9.1以后出生。
七、竞赛规则与规定
（一）竞赛规则
1.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2.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二）竞赛办法
1.小学组比赛采用8人制，初中和高中组比赛采用11人制。
小学组：比赛时间60分钟，分为三节各20分钟，一、二节节间休息2分钟，二、三节节间休息5分钟；
初中组：比赛时间75分钟，分为三节各25分钟，一、二节节间休息2分钟，二、三节节间休息5分钟。
高中组：比赛时间90分钟，分为三节各30分钟，一、二节节间休息2分钟，二、三节节间休息5分钟。
2.各组别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比赛，决出小组1至 4名；决赛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各小组1、2名组成上半区，决出1-8名，各小组3、4名组成下半区，决出9-16名。
3.上场队员采取A、B阵容，即比赛前两节上场队员为不同的两套阵容，前两节换人次数、人数不限，参加第一节的队员无论首发还是替补均不能参加第二节。第三节比赛中，在前两节参加过的队员还可以重新上场，本节最多可以有2次换人机会，每次换人人数不限，换下的队员不能再次上场参加比赛，最后5分钟不能换人；双年龄段组别的第三节比赛人员须至少包含3名（小学组2名）低年龄段队员参赛。
    4.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1）在全部比赛中，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根据以下条件排列名次：
（2.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2.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2.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2.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2.6）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获得红牌总数少者，名次列前；
    （2.7）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获得黄牌总数少者，名次列前；
    （2.8）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5.决赛阶段的交叉淘汰赛和决定其他名次的比赛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如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为平局，则直接以踢球点球办法决出胜负。
6.比赛在天然草坪或人造草坪上进行。
7.各队比赛期间须各自准备并穿着统一的比赛服装，原则上应自备深浅颜色不同的两套球服及护袜。
8.小学组比赛使用4号足球，中学组比赛使用5号足球，比赛用球由组委会提供。
9.在一场比赛中队员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累计被裁判员出示2张黄牌，在本次赛事中每累计2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
10.比赛阶段的红、黄牌数量一律累积计算。
11.球点球决胜：采用五加一的方式直接进行互罚球点球决出球队胜负。
12.未与组委会提前24小时说明原因，弃权一场比赛则取消全部成绩（以微信、短信或其它可记录时间的文字证据为准，正式加盖公章的材料可后补）。
13.如因雷电、雾霾（橙色预警）等极端天气或其它原因而造成比赛中断、不能准时开始或者重新开始，应采取以下措施：
（1）暂停比赛，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继续进行，但暂停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中断；
（2）比赛暂停后30分钟内，当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后，认定比赛可以恢复时，比赛队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迅速恢复比赛；
（3）如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后宣布本场比赛中断，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组委会在24小时内选择场地补足本场比赛的剩余时间；如不能补赛的，经比赛双方确认以当时比赛成绩为最终成绩。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颁发奖杯或奖牌，若不足八支参赛球队时，名次按照报名队伍数量减一录取。
（二）根据参赛情况，各组别评选若干精神文明奖和优秀组织奖，并颁发奖牌。
（三）如发现队员任何资格问题，将取消该队全部比赛成绩和评奖资格，其他运动队名次不进行递补。
（四）运动员等级
1.获得本次比赛高中甲组（二年级）前八名的队伍，可按名次获得不同数量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申报运动员须有不少于3场的上场记录，并在所有比赛结束后的一周内，由区教委统一报送相关材料至组委会，经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认定，逾期视为放弃。
2. 本次比赛将评选市级最佳阵容，获得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将参加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进行集训，之后代表北京参加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分营。
入选小学组市级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将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资格；入选初中组、高中组市级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将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如后续入选全国总营初中组、高中组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将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资格。所有夏令营活动等级申报工作均由全国校足办汇总后统一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认定。
原则上入选市级最佳阵容和全国分营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必须分别参加全国夏令营分营和总营，否则将取消等级运动员申报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九、报名办法及时间
（一）报名方式
各区应在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官网上“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比赛报名系统-足球”统一报名，同时各区负责人将加盖区教委公章的PDF格式报名表及word格式报名表以邮件形式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赛事组委会；各队运动员报名完成后，不得更改，不得补报。
（二）报名材料要求
报名需提供所有参赛人员真实姓名、2寸电子版白底证件照、身份证号，管理人员需提交手机号（保证比赛期间晚上11：00之前电话能够正常接通）。
（三）教练组要求
每队限报领队1名、主教练1名，助理教练2名、队医1名；领队必须为区校园足球负责人；主教练须持有中国足协D级及以上教练员证书。
（四）报名时间
1.参赛队报名：请各区于4月13日（星期二）15:00前填写参赛队报名统计表，加盖区教委公章后将PDF格式的报名表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2.运动员报名：请各区于4月15日9时至4月20日（星期二）15时在报名系统中报名，并填写运动员报名表（报名系统可自动生成和导出），加盖区教委公章后将PDF格式的报名表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中职学生由于学籍原因无法在系统中直接报名参赛，请下载附件4、5另行填写，完整填报相关信息，加盖学校和区教委公章后将PDF格式的报名表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3.组委会邮箱：BJXYZQJYS2021@163.com
十、工作要求
（一）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树立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良好风气，严肃赛场纪律，各参赛队必须严格遵守《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的有关规定。
(二）各区领队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师生安全意识，严把安全关，各区教委体美科负责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把关，确保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适宜参加足球比赛。所有人员须根据自身需求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三）严格执行《2021年北京市校园足球精英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坚持将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把疫情防控、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体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赛事、开闭幕式等活动一切从简，不设现场观众，结合赛事计划采取网络直播。
（四）赛前25分钟，报名参加本场比赛的所有队员及至少1名、最多3名管理人员，需持赛事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两个证需同时出示），集体进入候场区域，由组委会工作人员确认相关信息，非本人不得进入。
（五）赛前10分钟，双方报名参加本场比赛的管理人员需签字并提交符合要求的上场队员名单，由裁判员检查确认 “参赛证”，核对红、黄牌记录，符合参赛条件后方可参加比赛。
（六）超过比赛开球时间10分钟（第二节开始符合参赛资质），8人制参赛队员少于5人，11人制比赛参赛队员少于7名，且管理人员少于1人，视为弃权，判对方参赛队3：0胜。
（七）比赛开始前，各参赛队需在领队会现场交纳1000元纪律保证金。比赛过程中无违规违纪问题，所有比赛结束后将纪律保证金如数退还。
（八）对参赛运动员资格、比赛判罚有疑议。比赛结束后在记录表教练签字一栏签写“申诉”。比赛结束24小时内写出书面申诉材料，加盖区教委公章将申诉材料和申诉证据及1000元申诉金递交组委会。组委会调查结果如属实返还1000元申诉金，若不属实，则不返还申诉金。若在24小时内未将上述材料或申述金递交组委会，则申述无效。
（九）各参赛队比赛服应与报名时提交的“服装颜色、球衣号码”一致，号码清晰。戴护腿板，穿长筒球袜，并自备队长袖标。
（十）特别强调：上场队员必须佩戴护腿板，不得佩戴眼镜（足球运动眼镜除外），比赛一律穿足球鞋，严禁穿金属钉足球鞋参加比赛。
（十一）参赛队伍及人员须服从赛事组委会统一安排，按时参赛、遵守各项赛事规定，服从判罚。
（十二）比赛过程中，队员因身体原因出现不适情况，领队、教练等球队管理人员须协助现场医务人员实施救护。
（十三）每场比赛只能有一人站立指挥比赛。
（十四）因红牌停赛或受纪律处罚被停赛的球员、球队管理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和替补席。上述人员若不执行此条款，裁判员可中断比赛令其离开，如当事人不服从管理造成比赛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恢复，该当事人及所属球队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罚。
（十五）参赛球队需执行赛前、赛后握手或鞠躬礼仪。若不执行规定礼仪，赛事组将上报纪律委员会，做出相应的纪律处罚。
十一、比赛监督及裁判人员
由北京市足协、首体院联合选派，赛时由市足协统一管理，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十二、领队会
4月26日，详见领队会通知。
十三、最佳阵容评选
最佳阵容评选工作将根据全国校足办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标准，结合精英赛临场表现和测试分数综合确定。
十四、其他
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补充权归北京市校足办。如遇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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